关于组织开展电工职业技能等级培训鉴定通知

区内各单位：

为全面提升开发区内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根据《江苏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精神，开发区面向职工、就业重点群体、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电工职业技能等级培训鉴定。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实施：本次培训由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组织实施。
二、参培对象：区内各单位从事电工作业的相关人员。
三、培训时间和培训地点

1.培训方式：采用线上线下灵活教学模式。
2.培训地点：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江南大道95号邻里中心内）。
四、培训费用、获证奖补
初级：1600元；中级：2000元；高级：2800元。


培训结束后参加鉴定，鉴定通过后颁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相关级别，取证后全额返还本人社保卡。

五、联系方式
请各单位将报名回执作为附件，以微信或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

联系电话：18262115189（微信同）、18962306072（微信同）

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
2019年12月13日
---------------------------------------------------------
报名回执

	姓名
	性别
	报名等级
	最高学历
	联系电话
	备注

	
	
	
	
	
	

	
	
	
	
	
	

	
	
	
	
	
	

	
	
	
	
	
	


注：务必填写正确的手机号码，将用于培训期间的短信通知

回执发送至邮箱：961049574@qq.com

扫码登记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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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报名条件
一、18周岁以上，55周岁以下

二、身体健康，无癫痫、精神病、心脏病、突发性昏厥、色盲等妨碍电工作业的疾病及生理缺陷。
五级/初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学徒期满
四级/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三级/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且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附件2：              
工龄证明
（特注：一律采用电脑打印后盖章，手写或涂改均无效）
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我单位         同志，累计从事 电工 相关工作共    年。
          在我单位工作期间，该同志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无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